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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民函〔2023〕62号

对盈江县第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232 号建议的答复

徐焕娣代表：

你提出的关于盈江县边境乡镇群众外出务工人员也能享受

边民补助政策的建议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边民是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国民群体，承担着稳边护边的特殊

责任，边民补助对于改善边民生活，提高边民的守边固边积极性，

发挥了很好的作用，我县自边民补助发放以来，得到边境地区群

众的认可和支持，切实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凝聚力、向心力，增强

了边境地区群众守边固边、管边控边的责任意识，维护了边境安

宁、边疆稳固，增强了边境一线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。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云南省边民补助资金管理办

法》的通知》（云财基层〔2021〕16号）文件第一章第二条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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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所称边民补助资金，是指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设立，用于

落实中央和省边民补助政策，支持边境县（市）对在边境一线地

区居住时间达半年以上的边民予以补助的资金；第二章第四条规

定：边民补助测算标准。边境一线农村居民每人每年 2500 元，

抵边行政村农村居民每人每年 1000 元（不含边境一线农村居民），

抵边乡镇农村居民每人每年 500 元（不含抵边乡镇农村居民）。

边境地区在省级确定补助标准基础上提高补助标准或扩大发放

范围的，所需资金由当地财政自行负担。为确保全县边民补助发

放工作顺利实施，结合工作实际，按照“一县一策”“一年一方

案”的办法制定边民补助发放工作方案。经 2023 年 3 月 1 日县

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 27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《盈江县 2022 年

度边民补助发放工作方案》于 2023 年 3 月 30日印发执行。为进

一步落实应补尽补、动态管理、分级负责、统筹兼顾的原则，对

外出务工人员的政策已经修改为：乡内务工的可纳入，乡外县内

且在抵边乡镇务工的可纳入，县外务工时间 6 个月以上的不纳入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严格落实《云南省边民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

等文件要求，积极建立健全符合当地特点的边民身份认证制度，

结合实际制定边民管理和边民补助管理制度，科学合理细化抵边

一线乡镇、行政村、自然村划定标准，加强动态管理，确保应享

尽享、应退尽退。建立完善边民补助信息系统，完善边民补助对

象的基本信息数据，完善系统数据管理，实现边民补助精准到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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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民政、财政、边防、公安、人社等相关部门的联系，并统一

组织实施好边民补助认定及发放工作。

盈江县民政局

2023 年 6 月 18日

（承办人：项磊 联系电话：13806959232）

抄送：县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，县委督查室。


